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採購案權責劃分表（適用科學技術基本法）    103年 10月 8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採購金額 辦  理  方  式 
採購案 
核准人 

底價核定人 開標主持人 驗收主持人 開標及驗收
記錄人 

監辦 
單位 

協商主持人 結案呈核順序 
  財物   勞務  工程及技術服務 

10 萬元 
（含）以下 

請購(申請)單位即採購單位。 
注意事項： 

1. 共同供應契約產品 10 萬元以下不論業務費或設備費金額大小一律先至共同供應契約系統列印請購單，送總務處採

購單位下訂，再進行送貨核銷。 

呈  核  順  序： 

 申請單位（含逕至共同供應契約系統列印請購單）送出請購單→院長或一級行政單位主管→總務處事務組或營繕組

辦理(下訂、交貨)及送申請單位完成核銷程序取具發票或收據黏貼於會計網路請購系統產生之黏貼憑證用紙→送相關

單位如保管組或圖書館（辨識財產）完成核銷程序→主計室審核→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主計室製票→總務處出納

組（撥款）。 

2.非共同供應產品 10 萬元以下不論業務費或設備費金額大小，請購單位自行辦理，採直接核銷方式。（逕洽廠商採購） 

呈  核  順  序： 

申請單位（含電腦登錄）→院長或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取具發票或收據黏貼於會計網路請購系統產生之黏貼憑證用

紙→送相關單位如保管組或圖書館（辨識財產）完成核銷程序→主計室審核→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主計室製票→

總務處出納組（撥款）。 

3.惠請優先採購環保標章產品、節能標章產品，如未採購請填不採購綠色產品(共同供應契約產品)理由書及優先採購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庇護工廠生產之物品及服務。 

區分共同供應契

約及非共同供應

契約產品辦理方

式及呈核順序不

同 

區分共同供應契

約及非共同供應

契約產品辦理方

式及呈核順序不

同 

區分共同供應契

約及非共同供應

契約產品辦理方

式及呈核順序不

同 

10 萬元 
(不含) 
︱ 

50 萬元 
(含) 

 

1.請購單位自行辦理。 
2.請購單位必須填寫校
內科研採購請購單，
經研發處審查採購案
件是否為本校接受政
府補助、委託辦理之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
畫，請購案核准後始
得洽廠商採購。 

3.須辦結匯、進口免稅
者，請洽總務處事務
組辦理。 

科研採購請
購單由院或
一級行政單
位主管 

注意事項： 
1.對於同一採購目的需求或同一預算科目經費應合併辦理採購，不得刻意切割

數案 50萬元以下案件洽廠商購買，避免有分批採購行為之疑義。 
2.如有依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

業項目所分別辦理者，請購單位經費核銷時，即應補充明確具體理由，洽總
務處承辦採購業務單位確認辦理，避免公文往返。 

3.採購金額逾 10 萬元以上之採購案件，應辦理驗收並作成書面紀錄(主驗：請
購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會驗：計劃主持人或使用人；學生勿擔任驗收人；
主驗及會驗人不可為同一人)。 

4.50萬元(含)以下請購單位即為採購單位，請購單位為系所或二級行政單位。 
5.採購紀錄須經請購人(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廠商簽章。 
6.訂立契約(得以採購紀錄替代之)。 

系所或系所或二級單位
→院長或一級行
政單位主管→保
管組→總務處承
辦採購業務單位
→主計室→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主計室製票
→總務處出納組
（撥款） 

系所或系所或二級單位
→院長或一級行
政單位主管→保
管組→總務處承
辦採購業務單位
→主計室→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主計室製票
→總務處出納組
（撥款） 

系所或二級單位
→院長或一級行
政單位主管→保
管組→總務處承
辦採購業務單位
→主計室→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主計室製票
→總務處出納組
（撥款） 

50 萬元 
(不含) 
︱ 

100萬元 
(不含) 

 

依下列方式辦理： 
1.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書
面報價或企劃書 

2.限制性招標 
 
請購案核准後，由總務
處承辦採購業務單位上
網辦理招標及決標作
業。 
 

50萬-100萬元 
總務長 

50萬-100萬元 
總務長或授
權人 
 

總務處承辦
採購業務之
事務、營繕組
組長(視個案
指派) 

總務處承辦
採購業務之
事務、營繕組
組長(視個案
指派) 

總務處承辦
採購業務單
位承辦人 
 

書面監辦 計畫主持人或
其授權人 

系所或二級單位
→院長或一級行
政單位主管→保
管組→總務處承
辦採購業務單位
→主計室→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主計室製票
→總務處出納組
（撥款） 

系所或二級單位
→院長或一級行
政單位主管→保
管組→總務處承
辦採購業務單位
→主計室→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主計室製票
→總務處出納組
（撥款） 

系所或二級單位
→院長或一級行
政單位主管→保
管組→總務處承
辦採購業務單位
→主計室→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主計室製票
→總務處出納組
（撥款） 

100萬元
（含） 
以上 

 

依下列方式辦理： 
1.公開招標  
2.限制性招標 
 
請購案核准後，由總務
處承辦採購業務單位上
網辦理招標及決標作
業。 

100萬元以上 
校長或授權
人核准 

校長或授權
人 
 

主計室 計畫主持人或
其授權人 

系所或二級單位
→院長或一級行
政單位主管→保
管組→總務處承
辦採購業務單位
→主計室→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主計室製票
→總務處出納組
（撥款） 

系所或二級單位
→院長或一級行
政單位主管→保
管組→總務處承
辦採購業務單位
→主計室→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主計室製票
→總務處出納組
（撥款） 

系所或二級單位
→院長或一級行
政單位主管→保
管組→總務處承
辦採購業務單位
→主計室→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主計室製票
→總務處出納組
（撥款） 

            附註：1.總務處承辦採購業務單位係指事務組、營繕組。分工原則如下：事務組承辦財物及勞務採購並負責國外結匯、進口免稅申請；營繕組承辦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 

2.請購案呈核順序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研採購請購單。會簽單位：設備會保管組、圖書類會圖書館 

  


